
附件：
通   知
各投标人：
为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减少人员聚集，将防控措施落实到位，根据《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疫情防控期间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指南》（株公资发〔2020〕5号）、《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有序高效开展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株公资发〔2020〕8号）及关于印发《优化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精准稳妥推进复工复产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湘发改公管〔2020〕195号）文件精神，招标公告招标工作做如下通知：
1、投标人须指派无疫情接触史、身体健康且符合防控要求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不强制要求为拟任项目负责人）一名，在投标截止时间前进入交易中心开标现场递交纸质投标文件、身份证明及株公资发〔2020〕5号文件要求的投标人承诺书（详见附件1）等资料，并对纸质投标文件密封性检查确认后即可离场；
2、取消招标文件中关于投标人代表必须出席开标会的所有条款；取消开标时对投标人代表的身份验证工作。
3、各投标人按照《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疫情防控期间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指南》、《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有序高效开展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参加开标活动。
4、疫情防控期间，各投标人须充分考虑因体温测试、入场登记、电梯乘坐人数限制等因素影响，提前到达交易中心。












附件1：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防疫期间投标人进场交易承诺书

本单位                    承诺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湖南省委、省政府以及株洲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遵守《关于进一步明确责任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工作的通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相关要求。
本单位于     年   月   日参加                   项目的开标活动。
本单位承诺在进入交易中心后做到以下几点： 
1、参与开标人员配合交易中心工作人员进行体温监测和人员信息核查登记。对于有发烧、咳嗽等症状以及不符合防控管理要求的人员，坚决不进入开标现场。
2、参加开标的人员自觉做好个人防护，佩戴口罩，听从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引导，并遵守交易中心场内各项规定。
3、本单位所派开标人员为：①不是来自疫区人员；②来自       （省、市）身体健康的人员；③和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没有接触史；④不曾是确诊治愈病例或疑似病例或解除医学观察人员。
4、本单位保证做好开标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投标截止时间前15分钟以前到达开标区域，避免因时间拖延，造成人员密集接触。
5、开评标结束后，本单位人员将迅速离场，不在公共区域内停留。
                                             承诺人（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施工组织设计编制及装订要求
一、“综合评估法Ⅰ”的施工组织设计采用暗标评审方式，投标人应当根据湘建监督〔2018〕116 号文件规定的评审内容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具体包括下列内容（按此顺序）： 
1．施工方案与技术措施； 
2．质量管理体系与措施； 
3．安全管理体系与措施； 
4．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与措施； 
5．工程进度计划与保证措施； 
6．资源配备计划； 
7．BIM 技术管理体系及措施（见第七章技术要求标准，采用ＢＩＭ技术的建设项目应当提供本 项内容）。 
注：如有合理化建议，不单独列出，各投标人将相关内容融入各相应章节；BIM 要求具体见第七章技术要求标准。 
■ 二、施工组织设计（暗标）制作要求 
（一）施工组织设计（暗标）内不得出现任何有关投标人的资料及可以识别的记号、投标人名称或者出现任何能直接判断出投标人名称的内容，不得涂改、行间插字或删除，否则施工组织设计评审计零分。 
（二）施工组织设计壹式叁份，统一采用株洲市招标投标协会提供的专用封面、插页、封底、装订压条、内层密封袋、密封胶条、规定的纸张等，不得出现空白页、重复页、倒装情况，不得加盖正副本标识；是否采用双面打印，本招标文件不作要求，由各投标人自行确定。统一采用仿宋字体（除封面、扉页、封底外）；除图纸内、表格内、框图内文字、数字采用 5 号仿宋字体外，其他文字、数字均采用 3 号仿宋字体，所有文字不得有任何修饰；除“封面、扉页、插页、封底、图纸部分（A3 复印纸）”外的其他页面均须采用 5号仿宋字体编页码号，统一编在该页正中下方；CAD 制图按制图规范，不设图签，集中装订在每一章节的最后，图纸上所有文字和线条不得采用彩色，可用细、粗实线和虚线，不得注明设计单位及设计人；施工组织设计不设页眉、页脚，不编制目录，正文标题不加粗。 
（三）投标人只能在施工组织设计封底规定处填写投标人名称并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且必须用统一提供的硬纸将其封贴严实。 
（四）施工组织设计须采用双层密封袋密封，其中：纸质投标文件施工组织设计部分（一式叁份）装入一个内密封袋中密封，并只能使用株洲市招标投标协会统一提供的内密封袋和密封胶条，封条必须在密封袋背后沿封口处居中贴好，封条字顶朝上（封袋开口处为上方），内密封袋上不得有任何标识。外密封袋由投标人自行制作或用包装纸包装，外密封袋上须注明的内容包括招标人名称、招标人地址、投标人全称、投标人地址、 招标项目及标段 投标文件在   年   月   日   时   分前不得开启等，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五）投标人在正常工作时间自行前往株洲市招标投标协会（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韶山路长江商务大厦七楼 A701， 联系电话：0731-28681362），匿名购买施工组织设计专用资料。 
（六）未按招标文件规定及第（四）条中的要求进行密封的，招标人将予以拒收。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及第（二）、（三）条要求制作或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格式等错误的，由评标委员会集体评议后按照招标文件相关规定对其酌情扣分。 
■二、施工组织设计（暗标）制作要求 
1.应在“施工组织设计暗标”页签中导入电子招标文件生成相关评审模块的目录，并在各评审模块目录中导入相关文件。 
2.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暗标”各评审模块的文件时，每个评审模块的文件须独立生成连续的页码。 
3.除满足上述各项要求外，投标文件的“施工组织设计暗标”内不得出现投标人名称或者出现任 何能直接判断出投标人名称的内容。否则，施工组织设计评审计零分。出现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格式等错误的，由评标委员会集体评议，按照一项错误扣 1 分，最多扣 5 分。 
以上要求仅用于本招标项目施工组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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